关于江苏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额一览表（2022年调整部分）的通告
	苏农机〔2022〕9号

根据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有关要求，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厅研究制定了江苏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额一览表（2022年调整部分），现予通告，自2022年6月8日起开始执行。
为保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连续性，保护购机者利益，经研究决定，2022年6月7日（含）前已购置的机具执行原补贴标准，购置时间以发票日期为准。
[image: https://nynct.jiangsu.gov.cn/module/jslib/icons/excel.png]附件：江苏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额一览表（2022年调整部分）.xlsx

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江苏省财政厅
2022年6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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